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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固一矿局部通风机招标技术要求
一、项目简介及使用地点
赵固一矿拟采购一批矿用隔爆型压入式对旋轴流局部通风机，适用于煤矿井下含有甲烷和爆炸性气体的环境中使用。

二、货物名称及供货范围

	序号
	名称
	参考型号
	单位
	数量
	备注

	1
	局部通风机
	FBD 2×45
	台
	5
	


三、设备配置要求

1.相关产品必须具备煤矿矿用产品安全标志证书、产品合格证、防爆合格证、生产许可证以及提供检测检验中心的检测报告、安标中心备案图纸和受控件明细表。到货后矿井对照检测报告、备案图纸和受控件明细表等进行验收。
2.设备制造加工及验收应严格执行国家及行业的相关制造验收最新标准。

3.要求风机本体带有消音装置，现场使用运行过程中噪声＜80dB。

4.防护等级：IP55。

5.必须满足EPL Ma保护级别要求。

6.所有内部导线和元件耐压等级应不低于使用电压等级。
四、设计、生产、制造、安装、检验检测所需资质文件

1.提供产品制造检验记录、材料合格证、电气试验报告等。

2.按国家标准有关规定进行型式试验，主要元件应按国家标准有关规定进行试验，并提供报告，证明所供应的开关及其元件满足本技术规范及有关国家标准的规定。

3.提供设备外型图、总装图等随机图纸，设备铭牌参数、说明书等技术资料齐全。

4.提供的设备应符合“设备运行条件”和“设备规范”、“技术要求”。

五、货物使用环境及范围

1.海拔不超过+1000m；

2.运行环境温度为-10℃～+40℃；

3.周围空气相对湿度不大于95%（+25℃时）；

4.在有瓦斯和煤尘等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矿井中；

5.与垂直面的安装倾斜度不超过15°；

6.在无显著振动和冲击的地方；

7.无破坏绝缘或破坏金属和绝缘材料的腐蚀性气体的场所；

8.在无淋滴水和水浸入的地方； 

9.污染等级：3级；

10.安装类别：Ⅲ类；

11.电源电压的波形近似于正弦波；

12.三相电源电压近似对称；

13.工作制：长期工作制。

六、执行标准

GB/T 3836.2-2021 《爆炸性环境》第1、2、3、4部分规定；

GB 18613-2020  《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MT/T611-2011   《煤矿井下用电器设备通用技术条件》标准相关规定要求；

MT/T222-2019   《煤矿用局部通风机技术条件》

AQ1043-2007    《煤矿产品安全标志标识》相关规定；

满足《矿用产品主要零（元）部件安全标志管理规则》（AQBZ-00-01-2010）规定；

GB 51145-2015 《煤矿电气设备安装工程施工与验收规范》；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防爆电气等产品由生产许可转为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实施要求的公告》（2019年第34号）CCC认证管理等相关要求；

《河南省煤矿防爆电气性能细则》相关规定；

《煤矿安全规程》2025版中有关要求；

《煤矿井下机电设备完好性要求》（KA25-2025）的有关要求；

《煤矿电气试验规程》（（83）煤生字第761号）的有关标准；

《煤矿井下机电设备完好性要求》（KA25-2025）的有关要求；

符合《矿井保护接地装置的安装、检查、测定工作细则》、《煤矿井下检漏保护装置安装、运行、维护与检修细则》和《矿井低压电网短路保护装置的整定细则》；

其他国家及行业相关执行标准规定，如有最新版本的规范标准，则应按最新版本执行。

七、技术参数

1.电机额定功率：2×45kW。
2.额定工作电压：1140V、660V，可以在65％－120％Ue范围内，可靠工作。

3.电源额定频率：50Hz。

4.可供风最大距离：＞3km。

5.风量：风机叶轮直径710mm;风量单风机≥550m3/min；双风机≥900m3/min。

6.电机应在8Ie的启动电流范围内能够正常的启动。
7.进气口应加装固定的保护栅，防止颗粒大于10mm的异物进入通风机内。

8.用户可根据实际的通风要求，选用单级运行和双级对旋运行。

9.设备内所有密封圈选用绍氏硬度45度－55度的实心阻燃密封圈，金属挡板、金属圈进行镀锌，厚度等符合相关规定。

10.其它配置不低于送检时的配置，爬电、漏电距离等符合报检时审验合格尺寸。

11.通风机应进行空气动力性能试验，并绘制出动力性能试验曲线；在工作区域内，其性能曲线应平滑。

12.通风机电机轴承应采用进口的SKF轴承、FAG轴承、NSK轴承或同等品质及以上；电机选用佳木斯电机、南阳防爆电机、哈尔滨电机或同等品质及以上。
13.风机本体设置有地脚和吊耳。

14.防爆接合面上（包括接线柱安装处）不应存在影响隔爆参数的油漆或杂物；防爆面紧固螺栓外部有护圈，紧固到位后螺栓高度低于护圈高度，或者采用沉孔螺栓，紧固到位后螺栓高度不得超过沉孔上沿；采用螺钉固定的防爆面，应设置“严禁带电开盖”警告标志。
八、质量及验收要求

1.供货方应保证所供货物及其材料完全符合国家现行有关质量标准和合同规定的质量、规格和性能的要求。供货方应保证其货物在正确安装、正常使用和保养条件下，在其使用寿命期内应具有满意的性能。在质量保证期内，应对由于设计、工艺或材料的缺陷而发生的任何不足和故障负责，费用由供货方负责。

2.根据产品使用人当地有关部门检验结果或者在安装、运行及质量保证期内，如果货物的数量、质量或规格与合同不符合或证实货物有缺陷的，包括潜在的缺陷或使用不符合要求的材料等，矿方可以书面形式向供货方提出索赔。

3.产品到矿后，供货方与矿方人员共同按技术协议要求的质量标准验收，存在的质量问题由供货方负责解决。

九、安装、调试要求

1.供货方无偿对设备进行指导安装，检验和调试，直到完全符合技术要求为止。

2.现场设备具备安装调试条件后，使用人提前一周通知出卖人，供货方接到通知1个工作日内派人赴现场免费技术指导安装调试，负责解决安装调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十、服务及质保要求

1.安装后，设备达到完好运行状态。质保期两年，供货方必须提供不少于两年的免费维修服务，属于专有技术的硬件、设备必须保证终身提供备品备件与服务。

2.产品出现故障且使用人无法自行解决时，供货方技术人员在接到通知后24小时内赶到现场；如因产品质量问题或交货拖延、选型设计不合理或技术性能达不到要求，影响使用人生产或造成事故，责任损失有供货方承担，矿方有权拒付设备款。

3.供货方应保证所供货物各种元器件、关键部件采用国内外一线品牌，完全符合国家现行有关质量标准和合同规定的质量、规格和性能的要求。

4.产品到矿后，供货方与矿方人员共同按技术协议要求的质量标准验收，存在的质量问题由供货方负责解决。
十一、运输及包装要求

1.产品单独出厂时应在明显部位永久性固定的铭牌和标签，其内容如下：产品名称型号、主要技术参数、制造厂名称、等级、特性、重量、制造日期及其他有效信息。

2.包装应具有防潮湿能力，并应结实可靠，防止损坏、变形以及面漆擦伤。供货方负责将所购买的产品送到矿内，运输过程中对设备进行防护，避免因防护不到位导致损坏。

3.重要仪表、零散件应单独包装，再装入包装箱。单独包装的零散件、部件等应有标签，标签应清楚、正确、持久、耐用，并应与图样相适应。

4.送货车辆要求采用新能源车辆。
十二、交货期

1.供货时间：合同签订后，接到矿方通知后30天内交货；

2.供货地点：河南省新乡市辉县冀屯乡文庄村南赵固一矿，供货方负责到货前的运输并承担相关费用，现场卸货由矿方负责。

十三、其他 

1.产品到矿后附带纸质版使用说明书。

2.为了人身和运行安全，还应提供其他的铭牌来指示主要的操作规程、提醒和警告。

3.所有铭牌应永久布置在设备容易看见的部位，且不受气候的影响。

4.遵循质量保证体系的要求，除外购件不允许再转包其他制造商。

5.付款方式：无预付款，设备到货验收合格后，出卖人开具13%增值税专用发票，买受人挂账，设备安装调试完成，正常运行3个月无质量问题分期支付合同总价款的90%，合同总价款的10%作为质保金，质保期满无质量问题一次付清(质保期内设备发生质量问题，负责修复或更换设备，待设备重新投入运行后重新开始计算质保期)。逾期付款按无息处理，支付方式为内部转账或电子承兑汇票。
